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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发研字〔2010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研究生请假制度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所属各有关部门及研究生：： 
 我所曾出台了“关于研究生请假、放假的管理办法”（半发人教字〔2005〕1号），在“管理办法”中，对研究生的假期，以及病假、事假的请假程序都进行了明确。随着研究生对外协作、合作等情况的增加，为了避免出现在外协作期间与导师、研究所联系中断的情况，保障正常的学习、科研环境，现将研究所制定的《关于研究生请假制度的补充规定》下发所属有关部门及研究生请遵照执行。
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
关于研究生请假制度的补充规定
一、对于有科研协作任务的同学，参与协作项目必须经过导师的批准，并书面留下协作单位的详细情况，包括：协作内容、联系方式、协作时限等信息后，方可前往。协作任务完成后，应马上返回研究所，继续学业；否则，视为未经批准擅自离所。

二、对于未请假或请假未经批准离开研究所连续10个工作日的，原则上可以按照“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定” （院发学字〔2008〕80号 ）给予退学处理；
三、学生假期，以及病假、事假请假程序继续按照“关于研究生请假、放假的管理办法” （半发人教字〔2005〕1号）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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